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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目的 

確保公司所屬員工能以本管理辦法為據，秉持誠信正直原則從事商業營運，不以任何形式行

賄或者收受賄賂、回扣以謀取不當商業利益，並避免違反相關的法律及規範。 

 

二、 適用範圍 

凡本公司及所屬子公司之員工、及其往來之第三方（如獨立承包商、顧問、代理商、供應商、

經銷商、及其他與本公司往來之第三方），不論其國籍或居住地或商業行為發生之所在地，

均應以本管理辦法為據。 

 

三、 權責區分 

(一) 主辦單位：法務中心 

(二) 協辦單位：各單位 

 

四、 名詞定義 

(一) 政府官員： 

1. 指政府機關、官方組織（包括部門、或代理機構）的員工，或足以代表官方者； 

2. 國營機構之雇員，例如國營企業或公立學校。 

(二) 與公司往來之第三方 

1. 此指與公司將有或已有商業關係或商業活動者。 

2. 如獨立承包商、顧問、代理商、供應商、經銷商、及其他。 

 

五、 作業說明 

(一) 流程圖：無 

(二) 遵守義務  

1. 不論其國籍或居住地，本公司和所屬子公司的所有員工，均有瞭解並遵守本反貪腐管

理辦法之義務。 

2. 違反本管理辦法規定，將可能會導致紀律處分，甚或解聘或終止與公司之雇傭關係。  

(三) 與第三方交易  

1. 與第三方往來時，公司員工必須清楚地傳達公司對貪腐之零容忍態度。  

2. 第三方必須瞭解並遵循本守則和適用反貪腐的相關法律。 

3. 第三方有義務確保其轉包廠商瞭解並遵守本守則和反貪腐的相關適用法律。 

4. 符合前述三項要求並合法促進本公司商業利益之第三方，公司得提供或支付對價，包

括支付佣金或酬勞。  

(四) 禮品、餐飲、商務招待 

1. 代表公司進行商業決策時，必須客觀不妥協，並以公司最佳利益作出獨立之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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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禁止向任何政府官員或私人企業行賄或支付回扣方式影響其獨立判斷，以獲得或保留

商業利益，或獲取任何不當利益。  

3. 符合以下要求者，得視為合理和適當的商業禮儀範圍內之禮品、餐飲、及商務招待:  

(1) 不得有不當影響力或特殊之待遇:  

(2) 不得支付或收受有價物品以影響行為或獲取特殊待遇 。 

(3) 不常發生: 頻繁餽贈禮物給同一人，即使是便宜的亦是不恰當的 。 

(4) 公開透明：禮物必須在適當的時間和地點公開餽贈，不可私下或通過第三方 

(5) 依本項規定收受餽贈或收受禮物前，需確認此為當地法律所許可者。 

4. 適用上有疑義者，應遵循公司法務主管之解釋。 

(五) 政府官員參訪  

 在當地法律許可且符合以下規範時，公司得為政府官員支付與本公司直接相關之產品 

 費用以及服務推廣之參訪旅費:  

1. 已取得公司法務主管對政府官員參訪費用支付之核准；  

2. 所有的差旅報銷有適當的單據支持； 

3. 直接支付旅費給提供差旅服務者，不得支付現金或每日津貼給政府官員；  

4. 不得為政府官員之親友支付旅費；  

5. 參訪目的係為進行商業活動所需，娛樂或休閒活動需降到最低。  

(六) 紀錄保存  

1. 未妥善保存正確交易記錄，亦屬觸犯法律之行為； 

2. 所有相關紀錄，包括發票和費用報告，必須能真實且正確地反映相關的商業交易。

絕對不得謊報事實、省略關鍵信息、或以任何方式修改記錄或報告來誤導他人、亦

不得協助他人作出前述情事。 

(七) 主動避免違規 

公司員工應主動避免在從事商業活動時涉入可疑的行為。以下是避免違規之要點：  

1. 有疑問或疑慮，儘管提問；  

2. 不坐視可疑的行為任其發展； 

3. 嚴謹地遵紀守法，並同時鼓勵他人遵循；  

4. 得知不當付款或其他可疑行為之訊息，應立即通知公司法務主管，以利本公司進行

調查及採取適當的改善措施  

(八) 誠信經營作為 

1. 新進員工訓練中，實施誠信經營及反貪腐教育訓練；對在職員工每年辦理一次誠信經營

及反貪腐教育訓練。 

2. 針對與利益有關之交易，宜於合約中訂定防賄相關之條款，禁止人員收取回扣、手續費

或其他名目之財物，避免貪腐情事。各部門凡有新增之供應商時，應至制式合約專區下

載【00-008-D-001-廉潔自律承諾書】，寄予供應商用印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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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員工於報到當日需依本公司或子公司相關規定簽訂含有廉潔保證條款之文件，以確保相關

事項皆確實傳達及全體同仁共同宣示之決心，其簽署文件所闡述之內容、事項，應同步翻

譯成同仁之母語(如越南文)後再行簽署。 

(九) 通報義務  

若有其他問題或得知其他違反情事，應立即向公司法務主管報告  

六、 相關文件 

(一) 無。 


